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笔试参考内容

1、入队誓词：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坚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2、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是指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外，由各级人民政府组建的专职消防队伍。
[bookmark: _GoBack]3、政府专职消防员指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站和政府专职消防站专职从事灭火和应急救援等工作的政府专职人员，按照准现役、准军事化标准进行管理，执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条令、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管理规定》及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相关规章制度，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
4、新录用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入职试用期为六个月（三个月集中培训期，三个月岗前实训），期间发放试用期工资。
5、入职培训考核合格的队员与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签订劳动合同，分配至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下辖的各区（县）消防救援站工作，发放全额工资，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辞退。
6、政府专职消防员每年享受1次免费体检，并按照相关规定发放高温补贴、取暖费、奖金等。
7、岗前集中培训期间，政府专职消防员不得请假。集中培训结束后，按照支队《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休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8、政府专职消防员签订劳动合同之月起，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标准进行集中住宿，为其按时缴纳“五险一金”，并购买意外伤害险。
9、政府专职消防员在太原市享受消防救援人员交通出行、绿色就医等优待政策，在全省政府定价景区景点享受消防救援人员免票
优待政策。
10、在队期间工作表现突出的，可参加支队承担培训费用的B证和A证车辆驾驶、无人机驾驶等技术培训。
11、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医疗、伤亡保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市医保及意外伤害险有关规定保障。
12、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全程淘汰机制。不履行职责、不服从命令、连续或严重违反政府专职消防员有关规章制度、考核不通过及因其它原因不适合继续从事消防救援工作的，予以辞退。
13、政府专职消防员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适合从事灭火和应急救援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安排退出。
14、政府专职消防员的等级规定、等级年限、职务设置和晋级晋升办法按照《政府专职消防员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执行。
15、政府专职消防队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消防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实战演练； 
（三）负责辖区内的消防宣传、防火巡查、火灾扑救和应急 
救援工作； 
（四）掌握辖区内的消防水源、道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重点部位等情况，建立健全各项业务资料档案； 
（五）接受上级消防救援机构的管理和调度指挥，承担辖区 
外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任务；
（六）定期向所属消防救援机构报告工作； 
（七）对消防器材装备进行日常养护，保持良好应急状态； 
（八）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16、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实行等级管理，分为三等八级：
（一）高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八级、七级、六级；
（二）中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五级、四级；
（三）初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三级、二级、一级。
17、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对应国家职业资格的相应等级，由高到低分为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具体对应关系为：
高级技师：高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八级）；
技师：高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七级、六级）；
高级工：中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五级）；
中级工：中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四级）；
初级工：初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三级、二级、一级）。
18、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按照下列工作年限编制等级：
（一）工作满24年的：八级；
（二）工作满20年的：七级；
（三）工作满16年的：六级；
（四）工作满12年的：五级；
（五）工作满8年的：四级；
（六）工作满5年的：三级；
（七）工作满2年的：二级；
（八）工作2年以下的：一级。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或其他救援队伍工作经历、军队服役经历计入工作年限。
19、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职务由高到低为：队（站）长和指导员、副队（站）长和副指导员、班长、副班长、消防员
20、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专业岗位设置有5个，分别为：灭火救援员、通信员、文书、装备维护员和消防车驾驶员。
21、政府专职消防员应当按照对应等级参加考核。考核合格的，进行评定；考核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关系。
22、政府专职消防员年度考核按照本人述职、民主评议、综合测评、组织鉴定的程序进行，结果分为优秀、良好、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23、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应当执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训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24、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奖励项目分为：嘉奖、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称号或荣誉称号。
25、政府专职消防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给予纪律处分。处分应当坚持依据事实、惩戒恰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